附件3

核查材料清单

（一）《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资质自查表》（附件2）；
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；

（三）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证书；

（四）技术负责人身份证、毕业证书、人员履历表、职称证书（或注册执业证书）（职称证书需提供官方网查途径及有效查询截图）；

（五）注册人员身份证、注册执业证书；

（六）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证、人员履历表、职称证书（职称证书需提供官方网查途径及有效查询截图）；

（七）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技术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社会保险证明（需为有人社部门公章或电子签章的社保缴纳清单）；

（八）企业财务报表（含现金流量表、利润表、资产负债表，需加盖企业公章）。

备注：1. 所有注册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信息须已完整录入广东省“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”，人员履历表须从该系统直接导出并由本人亲笔签名后，扫描纳入提交材料；2. 所有材料须按本清单所列顺序整理合并，单个资质对应生成一个PDF文档（文档命名格式：企业名称+资质名称）；若企业持有多项工程勘察设计资质，须按资质类别分别整理材料，每项资质单独生成一个PDF文档，统一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lijiahui1@gz.gov.cn；

3. 核查期间，若我局对材料真实性存疑，企业须按要求及时提交相关证书原件配合核验，逾期未提交或不配合核验的，按核查不合格处理。
